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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住宅環境的改善一直是社會改革運動、環境規劃議題中關注的焦點，而都市

更新不只是老屋換新屋，應是以公共利益為前題，為都市實質環境與機能帶來全

面性的改善，甚至更廣泛的帶動社會與經濟環境的改善，營造符合永續發展的居

住環境，引入豐富的文化活動的都市，另外更重要的是如何納入民眾參與的機

制、引入民間投資的資本與企業化的管理，擴大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關係。本章主

要為確立整體研究架構，分析目前住宅社區更新民眾參與機制之發展背景與問

題，內容包含研究動機目的之確立及範圍內容之界定，並擬定研究方法與流程，

以作為研究之架構依據。 

第一節 緣起 

台灣地區歷經四十餘年的快速成長與都市發展，許多早期發展的地區逐漸出

現公共設施不足、交通擁擠、地區環境品質惡化、生活機能不佳的情況，部分地

區內甚至有土地不當使用、建物窳陋頹敗的情形。由此可見都市已進入老化階

段，亟需進行都市更新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提高生活品質、帶動都市機能發展，

避免都市頹敗沒落情形加劇。 

於都市更新條例公佈前，民間盛行合建分屋的方式進行改建，其主要以拆除

平房建樓房以供應住宅，但其缺點除未配合公共設施整體規劃之外，在建商及地

主之間資金及土地價值分配亦難以取得估算的平衡點。因此，造成合建之方式不

易執行，且民間在資金籌措上亦有困難影行改建工程，導致更新作業窒礙難行。 

因此，政府遂公佈「都市更新條例」，透過都市更新的實施，使老舊地區有

重新的機會，政府也可以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取得公共建設用地、增加稅收、提

高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並增加不動產價值。 

綜合上述所知，如何引發居民自發性的參與住宅更，及引進民間資金投入以

降低政府財力負擔是必然的趨勢，然引發居民的參與並配合民間的投入，勢必要

具相當的誘因才易使以利潤最大化為依歸的私人團體有參與更新的意願，但如何

使更新事業具有利益誘因促使民間參與更新？並且使民間自辦都市更新之資金

來源不虞匱乏且無須建商之介入？而其更新所需支付的龐大金費該如何籌措？

及如何建立一套更新參與之機制以助民間自辦都市更新之推動，此為引發本文研

究之發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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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經由文獻探討與分析後，針對所發掘的問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

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經由以下問題，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一）老舊住宅與窳陋社區居住品質不佳 

台灣四十年來城市的快速都市化歷程，販厝文化下建成區普遍是社區建築

群密集，公寓式建築簡陋，土地住商使用混雜，違章林立，街道狹長彎曲，街

廓內部未配置公共開放空間，缺乏公園綠地，住宅社區環境擁擠窳陋，社區公

共設施不足，亟需更新改建。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全台屋齡在 40 年以上老舊住宅高達 175 萬戶，

其中城市屋齡三十年以上的住宅有 98 萬餘戶，占總住宅之 14％，其中屋齡四

十年以上的住宅更達 41 萬餘戶，這些早期興建住宅多屬 4 至 6 樓老舊公寓，

漏水、壁癌、無電梯、公共空間狹窄等社區居住品質欠佳，亟待以都市更新之

手法辦理整建或拆除重建。 

（二）住宅社區更新誘因不足，社區住戶自主更新意願低，更新速度緩慢 

由於住宅社區更新後都市容積不足，與建設公司合建更新建坪減少，住戶

意願整合不易，業者對翻修意願不大。因此，如何建立社區民眾參與機制，鼓

勵推動住戶自行整合，由住戶主動整合上下樓層住戶，推出自己的更新改建計

畫，是全民一起推動都市更新的挑戰。 

（三）地方自治時代來臨，社區組織自主參與社區更新 

過去都市更新體制偏向以公部門為主導，都市更新績效有限。1998 年中

央政府頒布都市更新條例，獎勵民間辦理都市更新，地方制度法也於 1999 年

1 月起實施，賦予地方政府都市更新及建築管理事務的自治權力。故有極佳的

機會與潛力反饋與再造整體住宅品質、創造優質的住宅社區環境。 

惟探討地方政府所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其法令內涵並未針對地方政府的

角色、地方特色、不同社區環境需要，界定社區居民自主參與住宅社區更新之

運作方式，合理供應老舊住宅社區更新所需設施空間，持續住宅社區的社會網

絡，確保社區環境品質比更新前更為符合社區居民的需要。 

其次，傳統的規劃，著重理性的、藍圖式的規劃，係一種專家及精英導向

之由上而下規劃，社區居民的大眾意見往往未被充分溝通。隨著規劃觀念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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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民眾意識覺醒，傳統的規劃普遍遭受質疑，故在規劃過程逐漸重視民眾參

與。規劃思潮逐漸由「為民規劃」(planning for people)轉為「與民規劃」

(planning with people)，並進一步發展為「由民規劃」(planning by people)，

以民眾的意見為依歸，為確保社區永續發展，著重在地化，強調社區共同參與

更新計畫之規劃與管理，推動自發性之社區總體營造或社區更新組織，透過都

市更新法制之創新，由政府、民間機構及社區居民的合作，共同攜手打造優質

住宅社區與社區環境。 

二、研究目的 

社區居住環境的更新改造，要透過社區居住意願的調查、合適居住標準的確

定、與地區整體發展的契合、補償標準的民主協商、充裕實施時間表的訂定，在

社區全體居民溝通、協商的基礎下，實現社區居住環境更新之達成。本研究的目

的為: 

（一）探討住宅社區更新相關組織系統，及其參與更新作業之運作關係。 

（二）藉由民眾參與公共管理思潮，建立社區組織自辦住宅社區更新之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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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研究動機與目的確立後，研究假設是進行研究最主要的過程，為得以達到並

完成本研究之目的，因此於研究假設上先確立研究範圍與內容，以利研究之進行。 

一、研究範圍 

台灣目前推動都市更新的範疇主要包含都市再發展及住宅社區更新兩類，其

中都市再發展以交通樞紐更新、古蹟文化區保存再發展、市中心商業復甦、市中

心工業區更新、水案更新為主，而住宅社區更新則以舊聚落更新、傳統街巷空間

保存再發展為主，不同的都市更新範疇其組織參與的類型亦有所不同（詳表

1-3-1 所示）。本研究主要依據民眾參與、地方治理模式理論的組織參與類型及

現行都市更新範疇之彙整，擇定以社區更新自組織為主體之住宅區都市更新，為

主要研究範圍。並透過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檢討社區組織之共同參與更新之模

式，提出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之原則。 

表 1-3-1 都市更新事業組織參與類型及現行都市更新範疇彙整表 

 

組織參與類型 

      

現行都市更新範疇 

 

政府 

主導 

民(公)眾參與 

公私合夥

或合作

民間公

司合建 

社區更新

組織 

他組織 他組織 他組織 自組織 

都市建設 

(新市區建設) 

    

都市

更新 

都 市

再 發

展 

交通樞紐更新、古蹟文化區保存

再發展、市中心商業復甦、市中

心工業區更新、水案更新 

    

住 宅

社 區

更 新 

舊聚落更新、傳統街巷空間保存

再發展 

            

研究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基於前述之動機、目的與範圍，主要研究內容可分為下列兩個主軸說

明，包括都市更新實施現況及，分述如下： 

（一）都市更新實施現況 

1.台灣實施都市更新之演進方式1 

（1）1959 年以前：由民間配合公共設施之興建，自行實施拆除重建，就地

                                                 
1何芳子，台灣地區都市更新實施之檢討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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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或維護。 

（2）1959 年以後：由政府辦理髒亂地區公共設施之改善及整建住宅之興建。 

（3）1975 年以後：由政府利用窳陋公有土地及老舊公有宿舍等實施重建。 

（4）1976 年以後：由政府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實施舊市區更新。 

（5）1979 年以後：地方政府與軍方合作更新老舊眷村改建國宅。 

（6）1997 年通過都市更新推動方案及 1998 年公布實施都市更新條例以後：

除由政府主導老舊眷村改建以外，選定優先辦理更新地區，透過地價

稅、土地增值稅的減免及建築容積獎勵2，以獎勵民間投資興辦都市更

新為主。 

2.公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的角色定位 

從台灣地區都市更新發展的歷程，將公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的角色定位說

明如下（詳表 1-3-2 所示）： 

表 1-3-2 公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之角色定位(1/2) 

依據 政策與法令依據 公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之角色 

早期： 

政府主導時期 

1.1973 年修正「都市計畫法」，增列第六章：

「舊市區更新」。 

2.1975 公布「國民住宅條例」，推動老舊眷村

改建。 

3. 1975 年修正「都市計畫法台北市施行細

則」。 

4. 1983 年公布「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5.1986 年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納入舊市區

施行區段徵收有關條文。 

1.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透過公權力展現

區段徵收的手段，達到舊市區重建目標。

2.限於財力及公權力之限制，私人多由

小基地著手，一般皆為建商與地主透過

合建達到舊市區更新目標。 

中期： 

獎勵民間投資

辦理時期 

1.1993 年公布「台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辦都

市更新申請須知」。 

2. 1993 年修訂「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增訂「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都市更新事

業」專章。 

3. 1993 年修訂「都市計畫法台北市施行

細則」，賦予都市更新得提高建築容積之法

源。 

1.由民間力量為主導，地方政府成為輔

角色。 

2.由於公權力不彰，多以易於取得的公

有土地著手，進行大規模都市重建更新。

3.以建築容積抵換公共設施價值及建築

成本之方式，誘導民間投資辦理都市更

新事業。 

(接下表) 

 

 

                                                 
2 在不增加住宅單位之原則下，適度增加其建築容積，而公益設施的樓地板面積不計算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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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公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之角色定位(2/2)             （續上表） 

  

4. 1993 年訂定「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市政府逐年編列預算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近期： 

公私合作辦理

更新時期 

1.1997 通過「都市更新推動方案」，以建築容

積獎勵民間興辦為主。 

2.1998 年公布「都市更新條例」及其八大子

法。 

3.2001 年公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4.2001 年公布修正「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

法」為「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5. 2001 年修正「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為「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條例」。 

6.2003 年召開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第一次會

議，會中該小組針對都市更新推動提出兩大

建言，一為鼓勵民間投資都市更新事業，另

一則為建立中小企業融資與評價機制。 

7.2006 年內政部營建署宣佈，為推動都市更

新計畫，提高金融機構承做都市更新貸款意

願，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督導的中長期

資金，提供 2 千億優惠貸款額度，可望解

決都市更新資金籌措困難。 

8.2008 年修正並增訂「都市更新條例」內文，

主要為加速都市更新之推動，擬定相關作業

簡化程序規定。 

1.加重地方政府辦理都市更新及再發展

的角色，中央政府透過資金援助，介入

重點策略地區更新。 

2.以降低強制更新門檻、補助規劃費、

公有地參與更新、建築容積加成抵換公

共設施建築成本、權利轉換及稅捐減免

等方式，鼓勵以建設公司為主的都市更

新實施者協議合建，並協助社區成立都

市更新委員辦理重建。 

現行： 

都市更新整合

專責機構成立 
1.2008.01 台灣經經建設委員會籌組「台灣都

市更新公司」 

為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工作，經建會正積

極籌組「台灣都市更新公司」，資本額初

估最高 60 億元，台灣都市更新公司是參

考英國與日本做法，提供都市更新的整

合服務。 

資料來源：修改自施鴻志等，台灣地區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之探討，1997 

3.都市更新之推動方式 

（1）政府為主之都市更新：採「公私部門合作」方式辦理，由政府主動辦理

都市更新初期規劃、意見整合、產權整理及招商作業後，依相關法令由

民間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2）民間為主之都市更新：由內政部營建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諸

如：由專責單位人員負責聯繫追蹤，協助解決問題、提供或協助議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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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資金、提供公有（公營）或政府轉投資機構之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代

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簡化及聯審機制，縮短民間申辦時間、培訓

都市更新規劃專業人員，建立都市更新相關計畫書圖格式範本、簡易版

都市更新作業手冊等輔導及協助。 

4.台北市及台北縣市都市更新計畫執行情形 

台灣地區之都市更新，一般都是以改善城市設施空間為主，而住宅社區更

新，則以公有眷地為主，較少以民間私有土地做大面積之更新，因此，本研究

將從台北市及台北縣市都市更新計畫執行情形的探討，研擬出有關民間自辦之

相關課題。 

5.都市更新政策體制及辦理方式之演變 3 

（1）都市更新的政策：由「新市區建設」轉為「寙陋舊市區拆除重建」、「復

甦重建」到「都市再發展、再生」。 

（2）都市更新的法令制度：由「舊市區更新」專章轉為「都市更新」專法。 

（3）都市更新的推動策略：由「建築物拆除重建」轉為「社區整體公共環境

的改善、產業及經濟都市再發展、街區活化與歷史文化保存」等層面，

擴大法定重建、整建及維護等不同都市更新方式。 

（4）都市更新的執行機制：由政府主動推動辦理，逐漸改以獎勵民間辦理，

擴大民眾參與範疇，以符合公私合作的都市管理模式。 

（5）民間參與都市更新機制：從被動的告知(參加說明會)、意見提供(參加

公聽會、陳情、建議劃定更新地區)，到主動參與開發規劃(擬定與投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轉換計畫)。 

（6）都市更新權力釋出方式：由政府於地區(諸如迪化街)成立「工作室」到

「鼓勵社區規劃師參與」。 

(二)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探討 

本研究擬以民辦更新觀念探討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分為以下四項分別

探討： 

1.都市更新公、私組織參與之法制探討 

現行都市更新法制，由公部門透過建築容積加成或釋出公有土地之方式，

獎勵民間業者與更新區居民合建更新住宅社區。一般而言，公私組織合作更新

偏重公部門地區發展政策之遂行及私部門公私開發利益優先之考量，以致與社

區居民權益息息相關的住宅社區更新改造計畫，忽略社區整體設施之供應及社

區環境品質之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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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再發展與住宅社區更新問題與對策 

透過都市更新相關研究文獻及已完工住宅社區更新案之問卷調查，確實瞭

解並區分都市再發展與住宅社區更新問題與對策之不同，作為進一步建構社區

組織參與住宅社區更新之模式之研究論據。 

3.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意願及社區組織參與模式 

現行都市更新方式，社區居民可以籌組都市更新委員會主導社區更新計

畫，但偏向於整合社區民眾的分歧意見而已，未能發揮參與住宅社區更新計畫

之規劃與管理。住宅社區更新之推動，有必要從社區環境的完備作為激發社區

民眾參與更新意願之誘因，排除民間業者參與之利益分享之心理障礙，並重建

社區組織參與更新之模式，讓社區自組織在社區更新計畫的形成過程中，具備

參與規劃及管理的能力。本研究將透過針對已完工之住宅社區更新案之問卷調

查，建立社區更新委員會參與社區更新之模式。 

4.住宅社區參與之原則  

透過相關理論及案例分析，檢視現行都市更新條例有關法令及制度之相關

課題，建構住宅社區參與更新模式之操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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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方法與流程 

於確立研究範圍與內容後，以下提出研究步驟及方法與流程，進行研究。 

一、研究步驟 

根據上述之研究內容，依序將其分為五大研究步驟，其步驟如下： 

（一）研究背景的確立：建構研究動機與目的、範圍與內容、步驟、方法與流程。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之建立：針對與本研究相關之都市更新理論、民眾參

與理論、地方治理等公眾參與相關文獻進行研析。 

（三）國內外案例分析：依據美國、英國及日本相關住宅社區自辦更新參與機制

之案例進行剖析，亦針對國內相關案例進行探討，分析民間自辦更新參與

過程中之成功因素。 

（四）建立住宅社區自辦更新參與機制：經由過內更新機制之課題與對策之分

析，擬定住宅社區自辦更新參與機制之理念，以此理念建構住宅社區自辦

更新之參與機制。 

（五）綜合論述論文重點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文獻回顧法、案例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等三種方式及流程作為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茲說明如下： 

 （一）文獻回顧法 

1.都市更新相關文獻探討 

針對都市更新現行法令、政策、制度及發展歷程之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整

理，以協助研究課題的確立及調查對象之擇定與內容之設計。 

2.公共事物管理理論之探討 

藉由公共治理相關理論之探討，做為本研究基礎理論之依據，以協助實物

模擬操作之設計。 

(二)案例分析法 

依都市更新條例辦理完工且以社區更新組織參與之住宅社區都市更新案

例，針對社區環境品質及社區組織參與模式及成效辦理調查，瞭解住宅社區更

新方式，歸納出有助居民參與社區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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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法 

透過針對台北市及台北縣由公私合作並已完工之住宅社區更新案之問卷

調查，藉以瞭解研究範圍內，調查個案之社區環境品質、社區更新公私組織參

與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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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依研究內容、研究步驟與研究方法，研擬本研究之流程（詳圖 1-4-1）：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為貫徹研究計畫之執行，本研究之進行流程如圖 1-1： 

 

  

 

 

 

 

 

 

 

 

 

 

 

 

 

 

 

 

 

 

 

 

 

 

 

 

 

住宅社區自辦更

更新參與機制 

結論與建議 

圖 1-4-1 圖研究步驟與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